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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晚期京城的水火記憶 
──清末民初的火神廟與水會組織* 

孫美子** 

 

摘要 

  本文通過歷史文獻、民間傳說、口述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從「火」與「水」

兩條線索追溯北京城火神廟的信仰風貌。論述北京火神信仰及火神廟在儒家

祭祀和五行風水系統層面之於城建的努力、民間信仰脈絡中的祠廟性格，以

及商業行會、市井生活中消防巡緝的功能性意義。隨著商業發展及科學技術

的變革，晚清時期的北京城市生活形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伴隨煤油使用的

普及，火災時有發生。慎火帶動了火神信仰的昌盛，另一方面，這一精神努

力也在紳商的動員下落實為京城的民間消防組織──水會。火神信仰與水會

組織因商業的繁榮而連接到一起，火神廟代表的神治中心、水會及水窩子代

表的水治中心以及商會行會代表的資本中心三股勢力凝結到一起，作為舊時

京城非常重要的地方權力自治中心，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關鍵字：火神廟、水會組織、商業行會 

                                                        
* 本文遵田野倫理對報導者進行化名處理，同時感謝審稿委員為本文提出的指導性意見。 
**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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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在韓書瑞先生於 2000 年成書的 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的基礎上，揀選火神廟繼續探索北京的寺廟與城市生活。在視

角上，筆者意在說明以寺廟為活動中心的宗教機構在帝國晚期直至 20 世紀

的中國，不僅是城市宇宙觀念的中心、皇家祭祀性質的行政中心、民眾開

展儀式的信仰中心，亦是城市日常的生活中心。這種以「謀生」為前提的

功能需求，進一步加深了皇室、官宦、民眾與寺廟的聯繫，但這並不能作

為「虔信」的標準來量化北京人的宗教激情，說明「信仰」在眾人生活中

的重要程度。寺廟「門庭若市」的盛景，似乎從側面傳遞了帝國晚期城市

生活中一條危機遍佈的隱線。 
韓書瑞先生在 Peking 一書中提出一個很值得玩味的觀點，即 20 世紀的

前半葉，北京屬於古代都城而不是現代都城。她認為 1400-1900 年這段時期

是中國的「前近代」時期，這段時期與 20 世紀直接相連，又與世界其他區

域發展並不平行。北京在明清經歷的政治變革實則也伴隨著劇烈的社會裂

變，這種巨大的斷裂使這些歷史呈現出不連續的面貌。1 本文將承續這種時

間觀念，集中針對清末至民國時期北京的寺廟與城市生活做進一步探索。 
前人對北京寺廟的考辨與分析多以碑文、檔案、地方文獻為基礎，本

文在此基礎上援引了近代報紙和口述訪談的内容，力圖更為豐滿地勾勒晚

清至民國城市生活的圖景。如何檢視並利用這部分內容將地方記憶與正統

史料平等看待也成為撰文的一大難點。在採訪過程中，不同訪談者對於同

一地點、時間之間的差池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歷史單位，這些差異性動力

讓本不豐滿的歷史長出奇妙的羽翼。口述歷史的訪談者對於同一事件的不

同描述，乃至於他們對分佈於北京內外城幾座火神廟的不同理解，都展示

                                                        
1  韓書瑞（Susan Naquin）認為明清北京的劇變有兩個時間節點，第一次斷裂發生在 15

世紀早期，明朝在舊址上修建北都；另一次則發生在 1644 年，北京劇變為清朝都城，

當地人口驟然被外來者取代。該書的時間節點止於 1900 年外國軍隊對北京為期一年的

侵佔。参見韓書瑞（Susan Naquin），《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頁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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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都市群體的身份階層、權力資本、文化品位以及日常觀念。 
僅收入《北平廟宇通檢》的火神廟就有 15 處；在 1928 年北平市寺廟

登記中的火神廟則多達 21 處（詳見附錄 1）；日本學者多田貞一的考證則為

29 個2。韓書瑞曾對 1416 座寺廟中的 986 座進行了考察，有 56 座廟供奉火

神，其中 50 座將之奉為主神，6 座將其奉為陪祀神。就數量的排序來看，

火神在諸神中的「重要地位」僅次為關帝、觀音、碧霞元君、真武、龍王，

位居第六。3 考察火神廟所處的地理位置，筆者進一步發現了它與水會、商

會的諸多聯繫，在水資源極度缺乏的北京，坐擁水利的火神廟顯得尤為重

要。火神廟凝結神治、水治以及商業資本三股勢力，是城市生活中非常重

要的地方權力自治中心。本文力圖從「火」與「水」兩條線索，梳理火神

祭祀於舊時北京城市生活中的意義，以及這些地方權力自治中心如何在北

京城發揮力量。 

二、慎火與鎮火：國家祭祀與民間崇拜的集體焦慮 

在北京眾多的火神廟之中，敕建火德真君火神廟4以其歷史之悠久、建

築規模之宏大、祭祀等級之高成為京城最具影響力的火神廟。 

 

北城曰中坊火德真君廟，唐貞觀中址，元至正六年修也。萬歷三十

三年，改增碧瓦重閣焉。前殿曰「隆恩」，後閣曰「萬歲景靈閣」，

左右「輔聖」、「弼靈」等六殿。殿後水亭望北湖，建廟北而濱湖焉，

                                                        
2 多田貞一，張紫晨譯，《北京地名志·寺廟》。 
3  韓書瑞（Susan Naquin），《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頁 31。 
4 當地老人習慣將敕建火德真君廟俗稱後門橋火神廟，「後門橋」實為萬寗橋的俗稱。地

安門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原名北安門，清順治九年（1652）重建並更名為地

安門與天安門相對。彼時地安門一帶為皇親國戚、巨賈士紳雲集之處，亦是紫禁城的

後門，後門亦與前門南北相對，故時人就將其俗稱為後門橋。訪談對象：李泓基；訪

談時間：2016 年 4 月 19 日；訪談地點：北京舊鼓樓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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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濟而勝厭也。先是，皇極殿災，乾清宮又災，噦鸞殿又災，上

命道錄司左玄義呂元節主祝事，月給帑五十，清醮也。5 

 

皇極殿、乾清宮、噦鸞殿的連續災變顯然刺痛了皇室的神經。地安門

外火神廟在明代曾被皇家敕封為顯靈宮，與正陽門外關帝廟朝天宮、朝陽

門外東岳廟靈濟宮合稱「三宮」，由皇家道錄司直接派大德高道任住持。6 歷

史上，天師曾兩次進京駐蹕地安門外敕建火德真君廟。一次是清光緒年間

（約為光緒二十五年），朝廷為「息災弭亂，永延清祚」，特「三宮」聯合祈

建中元法會，曾請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進京主持；另一次則是民國五年，

在「新華宮」建醮設壇。姚崇新認為，此道觀所行之公事即是一種以道教

醮儀進行的傳統火神祭祀7，這也是明人袁宗道在《贈火神廟道士》中，將

該廟道士稱之為「事火道人」的原因。8   

除了國家層面主導的火神祭祀，敕建火德真君廟在民眾日常生活中也

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甚為重要的一項就是超生度死。雖然沒有停靈暫厝

的業務9，但北城地安門一代的紳商巨賈多在此開弔，常人春先生就記述了

中元法會燃燒法船的盛況10：什剎海荷燈如星，廟內則行鐵罐煉度。從目前

掌握的史料記載來看，最晚從明朝開始，該廟每月從皇室獲得的贈銀輔以

民眾的香火，足以使之成為彼時物質極其富裕的寺廟。 

                                                        
5 劉侗等，〈卷一．火神廟〉，《帝京景物略》。 
6 常人春，〈清代火神廟的中元法會〉，頁 59-60。 
7 姚崇新，〈火神廟非祆廟辯〉。 
8 明人袁宗道在《贈火神廟道士》中寫道：「事火道人事，翻來水上居。鶴窺烹石處，

魚呷洗丹餘。世業五禽戲，家藏八疊書。南陵雖有命，噀酒自能除。」 
9 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記述了北京城內寺廟停靈以及出城埋葬的狀況。詳見羅

梅君，《北京的生育婚姻和喪葬：19 世紀至當代的民間文化和上層文化》，頁 347-350。 
10 常人春，〈清代火神廟的中元法會〉，頁 59-60。該文記述了清代火神廟的儀式活動，

提及令旗各廟用色各異，火神廟令旗為黑旗紅火焰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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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坎與濟離：一座都城的水火邏輯 

無論是地理方位還是

內部結構，火神廟的建造

都極為考究，處處都體現

著「鎮火」的努力。火神廟

為三進三結構，現共有六

殿，最南端為隆恩殿，供

奉隆恩真君王靈官（玉樞

火府天將）；北進第二殿為

熒惑寶殿，供奉南方火德

熒惑星君，即火神爺，此

殿頂還有一漆金八角蟠龍

藻井，規制極高，足見火

神廟之皇家地位；第三殿

為萬歲景命閣，上殿供奉玉皇，下層殿供奉真武大帝。曾經的萬歲景命閣

兩側廊下各有一掖門，可直通廟後水亭，時有「地靜烟雲滿，開軒水上棲」

的美景，可惜此亭已毀。火神廟坐北朝南，卻有南向、東向兩座山門。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來看，敕建火德真君廟在歷史上至少經歷了 3 次

重修：元順帝至正六年重修火德真君廟時，正殿的殿頂為灰瓦；明萬曆三

十三年，再次重修時為了表示皇家對火德真君的崇敬，將灰瓦改為藍綠兩

色琉璃瓦；清乾隆二十四年，第三次重修時又將廟門及後閣改為黃琉璃瓦。

常人春先生就火神廟在「鎮火」方面的努力提出三點：「如廟內主要殿堂頂

上的琉璃瓦有黃、綠、黑三色，其中，黑色為主色，而北方屬主色，五行

從水，故以黑瓦覆頂，取以水鎮火者，一也。又如：火祖殿頂上，天花板

正中安有藻頂，仍取以井水鎮火者，二也。再者，廟後又亭，命曰「水亭」，

圖 1：敕建火德真君廟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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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鎮火者，三也。」11 然而，火神廟建制上「前祀火神，後奉真武」的

配置格局，亦有水火相濟的寓意。12 

寺廟周圍的環境佈局而言，也極為考究地傳達了「以水鎮火」的含義。

火神廟周圍的水域環境極好，西為什剎海，南面太液池，舊時火神廟殿後、

鼓樓前曾有一亭，名為「望海」，可俯瞰什剎海全景，北面以亭喻水，從「實

之水」到「虛之亭」，無不從設計的角度傳遞著火神廟「鎮火」的能力與威

望。《京師五城市坊巷衚衕集》詳細記述了火神廟及周圍的水域環境： 

 

地安橋，俗稱大橋，舊為萬寗橋。橋南屬中城，橋下為響閘也，亦

稱越橋。下閘迤西有石小橋一，詳水道。火神廟在橋西，瀕什剎海，

唐貞觀時火德真君廟遺址，詳祠祀。廟前井一，北有大覺寺，詳寺

觀。13 

 

史料中提及的地安門外大街這「廟前井一」是否就是現在火神廟熒惑

殿後方這口水井，已無從得知。據火神廟當家講述，舊時火神廟這口廟井

直通什剎海。火神爺頭頂上有一藻井龍，取「克火」之意，龍口所銜寶珠

稱為軒轅鏡，由「軒轅星」而來，亦稱為雷神。14 龍頭正對著火神爺的天

靈穴，相傳當火神爺臉上發紅的時候，京城必有大災，為了避禍，藻井龍

便會噴水，這水就來自什剎海。15 火神廟周圍全是水，火神爺頭頂有一條

水龍，背後有一口水井，旁邊是有海子之城的什剎海，被水包圍的火神廟，

取以水鎮火之意，力保京城平安無事。  

                                                        
11 常人春，〈地安門外的火神廟〉。就火神廟的建築格局而言，陶金從瓦、藻井、重閣、

廟門、牌樓、亭六點進行了仔細考察，詳見陶金〈敕建火德真君廟考〉。 
12 訪談對象：唐道長；訪談時間：2016 年 8 月 14 日；訪談地點：北京敕建火德真君廟。 
13 張爵，〈地安門外大街〉，《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 
14 訪談者對藻井的敘述，與王銘珍的記述一致。參見王銘珍，〈北京中軸線古建築消防

隊〉，頁 95-98。 
15 訪談者：張道長；訪談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訪談地點：北京敕建火德真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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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星象之學在城建上的努力不勝枚舉。16 在建制上，寺廟在五行

上窮奇克火的「迷信」也遭致了批評。作為新文化運動前沿的《青年雜誌》

就有一則評述，將「建廟門必向北」視為毫無依據的附會，連演戲酬神的

風俗17也遭到指摘： 

 

今俗建火神廟往往門必北向，因火屬南方水屬北方，向北建廟可免火

災，取以水克火之義。此種附會毫無依據，考火神來歷，《山海經》

謂南方祝融氏，獸身人面或謂係帝嚳之火正回祿。《搜神記》等載，

係東海泰山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每行必有大風雨云云，據是以觀火

神之說，荒幻難憑，若謂人祀之，火能自息，並可免後日之災。何以

今之祀火神者，焚香頂禮，不可謂不誠，而各處火災仍屢與有所聞，

且不能自息。一旦火起，必須水龍與之相敵，方可撲滅。諸位豈不聞

見耶？即如松江今年西門外三次火災，延燒極多，傳聞被災之家，平

日亦必祭祀火神，何以反受其虐？敬火神者，可以悟矣。18 

 

（二）香火與金身：喜怒無常的祠神性格 

民間傳說若火神爺有影子在，天下無事；若火神爺無影子，則京城必

有大災。19 另一次訪談中，訪談者則將靈驗傳說的主角火神爺改為其旁邊

                                                        
16  這種城建上的五行考慮可以從《燕都游覽志》中得到印證：「成化元年，於塔座周圍造

燈龕一百八座。相傳西方屬金，故建白塔鎮之。」楊寬在則細緻考察了元大都在建城

時，統治者效法星宿之喻義而設計宗教建築的佈局。詳見楊寬，《中國古代都市制度史

研究》，頁 488。 
17  《申報》曾刊載一篇題為《演戲酬神》的軼聞：「九月中旬，屢次失慎鄰近居民鋪戶獲

慶平安者，以為幸邀天眷遂摺集梨園子弟在火神廟唱戲酬神。」詳見《申報》，1890

年 11 月 11 日第 1 版，第 6309 期。 
18 〈火神〉，載《青年雜誌》，1915 年第 7 期，頁 4-5。 
19  訪談對象：張道長；訪談時間：2016 年 3 月 26 日；訪談地點：北京敕建火德真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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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一紅兩匹泥馬。20 在火神廟的傳說中，還有一則甚為有趣的民間傳說

講述了火神爺在鎮火方面的努力： 

 

鮮魚口街形成於明代，火神廟因久未修繕，香客稀少，火神爺看鮮

魚口魚販子生意紅火，他就生氣道：「若不是我保佑你們，這兒的邪

火早就燒起來了，你們也不拿錢給我修廟、塑金身。」於是他把香

客敬獻的幾個火燒和幾條魚提在手中，搖身一變，變成個紅臉老漢，

大聲吆喝：「鮮魚，大火燒喲。」聽到吆喝，不少路人走過來，見是

幾個乾巴巴的火燒和幾尾臭魚，誰也不想買。老頭一連吆喝了好幾

天，依然賣不出魚，生氣地收了攤，回到破廟裡。老漢長嘆一聲，

忽然「呼」的聲，一股神火從他口中噴出，燒了三天三夜，把整個

鮮魚口街的房屋都燒毀啦。後來眾人回到鮮魚口街，只見那火神廟

獨獨完好無損。人們走進火神廟，見那供桌上擺著那幾個大火燒和

幾條發臭的鮮魚，見那供桌後端坐著個大紅臉的神像，那正是大家

見過的擺攤賣大火燒鮮魚的紅臉老漢。大家突然想起來，那擺攤的

老人是火神爺下凡呀，他一再告訴我們：「大火燒……鮮魚」，我們

怎麼沒聽出來呢。於是眾人急忙向火神爺磕頭一再叩拜，並集資募

捐重修了火神廟，給火神爺重塑金身。自那以後定期開廟，香火鼎

盛，火神爺保佑著鮮魚口一方平安，鮮魚口裡的商鋪、飯館的生意

興隆，茶園、戲園子裡也極熱鬧，從此鮮魚口這條老街太平無事地

延續了幾百年。21 

 

《火燒鮮魚口》的傳說中，火神爺顯然視自己為與「邪火」相對的「正

火」。在楊建業記錄的版本則更為悲傷：無人祭拜而哀怨的火神爺嘴裡吐出

                                                        
20  這一說法在常人春先生的口述中也得到印證。詳見常人春口述、陶金輯錄，〈北京火神

廟住持田存緒與民國北京道教軼聞〉。 
21 北京非物質文化遺產口頭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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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神火，一口氣燒了三天三夜，繁華的鮮魚口只剩下一片瓦礫。22《火燒

鮮魚口》的傳說也道出了火神廟香火與周圍商業繁榮的直接聯繫，隨著城

市的不斷擴建與改造，河流改道讓鮮魚口已不復昔日的繁華，這股亦邪亦

正的「火」也隨之失去了生命力。2007 年，在東城區政府的行政支持下扶

持鮮魚口的發展，4 年後，鮮魚口正式開街。這些在政策扶植下「再造」的

老字號成了新的城市景觀，連同火神廟一起，火神的事跡卻在歷史中煙消

雲散，淪為一則鮮為人知的傳說。 

火神爺降禍以彰顯神力，要求金身香火的事跡卻不怎麼光彩。然而這

似乎是火神爺的普遍愛好，《立言畫刊》刊載的一篇軼聞也記述了荀派名伶

張麗君許給火神塑金身的軼事：    

 

舊曆六月初一日小雨中，荀夫人決心到火祖殿還個心願，這時兒媳

婦王同炎也要去，女弟子張麗君也要去，她一直想這事為了心願的

事，去就去吧！娘三個坐車知本窰台下那座過街樓了，依次行禮之

後，香著得很旺，娘三相個視而笑，麗君嘴角裡說著「好旺」的香。

歸來的時候，麗君又衝著他們婆媳說：讓火神老爺子保佑我唱紅嘍，

我給他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她很鄭重地許了這麼一個願。23 

 

「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可能就是老百姓向神以表感激最直接的方式，

〈張麗君許願〉這則軼聞卻也誤打誤撞地道出了梨園和樂行普遍存在奉火神

為祖師的情況，戲台的失火也經常被歸罪為開演前未能祭祀火神。24 

在展示神力的靈驗傳說中，「賜福」與「降禍」是最為常見的兩大主題。

王立在考察火神崇拜現象的時候提出，火神的形象塑造和審美表現基本是

道德化的。《滬西》曾刊載過一篇文章，點名道姓地直接將火神稱之為「匪

                                                        
22 楊建業，〈火神爺燒鮮魚口〉，頁 154。 
23  陳志明、王維賢選編，〈張麗君許願〉，《立言畫刊》，1942 年第 200 期，頁 11。 
24  可參見〈北京第一舞台失火記〉，《申報》，1914 年 6 月 14 日第 6 版，第 1485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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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25 民眾對「火神」的崇敬與怖畏可謂是對「火」恐懼的文藝化表達。

火神喜怒，災變無常。舊時的北京，建築結構多以磚木為主，一旦走水後

果不堪設想，為了防火，民間消防組織應運而生。 

三、圈團與施善：商圈分佈與水會組織 

隨著晚清商業的持續繁榮，城

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煤油開始進

入百姓日常的生產生活26，這一轉

變大大增加了火災的隱患，城市生

活形態的轉變讓火神信仰再次「流

行」，與「水」直接相關的民間消防

組織水會與市民日常汲水的水窩子

在城市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火神廟之於北京其他寺廟的特

殊之處就在於，以火神廟為代表的

「神治中心」、以商會為代表的「資

本中心」及以水為代表的「水治中心」的三股地方權力交織在一起，構成

了地方社會生活中的權力自治中心。以敕建火德真君廟為例，火神廟住持

田子久交友甚廣，與當時北平城有 3 位名字中有「子」的道士、紳商，即

張子余（永定門外二郎廟住持、在家道士、京城巨賈）、徐子才（地安門外

平易銀號經理）、魏子丹（西單元昌厚茶莊經理，北京茶葉同業公會會長），

這四人合稱「北平四子」。27 從住持個人的人際網絡多少可以反映時下社會

                                                        
25  王立，〈中國古代民間火神崇拜與滅火意識〉，頁 136-141。 
26  就《申報》所刊《京師火警》這一欄位內容來看，在其發行的 1872 年 4 月 30 日至 1949

年 5 月 27 日停刊之間，因煤油燈是引發火災的首要原因。 
27  詳見常人春口述、陶金輯錄，〈北京火神廟住持田存緒與民國北京道教軼聞〉。 

圖 2：地方權力自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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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流動，這些紳商既是田公的好友、其開展道務的功德主，亦是地方

上社會慈善家、活動家。這些士紳在地方自治事務上展現出極大的組織動

員能力，其中極具代表性的就是興起於晚清的水會組織。

（一）水會：民間自發的救濟組織

明嘉靖年間，各省府會館、商鋪陸續興起，前門外大柵欄地區和琉璃

廠地區已發展為南城兩大繁華的商業區。琉璃廠一帶，木建築多、文玩書

籍等紙質品很多，商鋪、地攤擠在本不寬敞的街道上。由於街巷沒有防火

巷，一旦走水後果不堪設想，因火

災而倒閉的店鋪不勝枚舉。就明代

一朝而言，從永樂元年（1403）至

崇禎十七年（1644），有歷史記載

的火災就有 159 次，消防成為都市

生活中極為重要的庶務。28 防火、

慎火的精神努力也上升到「宗教信

仰」層面，帶動了火神信仰的昌

盛，《神京新語》有載：「十八九等

日，前門大街連朝有送神者經過，

皆送至天橋迤南。二十三日，東西

牌樓祀火神者，尤形熱鬧。」29 為

了鎮火，明代敕建琉璃廠火神廟。 

敕建琉璃廠火神廟建築坐北

朝南，布局為兩進院落，由山門、

正殿、配殿等組成，《日下舊聞考》

不僅記述了清乾隆年間重修火神

28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火災與消防〉，頁 121-140。 
29 〈神京新語〉，《申報》，1896 年 5 月 19 日，頁 1。 

圖 3：烏龜大鬧火神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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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的過程，還為我們描繪了火神廟當時的情狀：「琉璃廠東舊有火神廟，乾

隆乙未年（1775），步軍統領衙門奏請發所存備賞銀，以兩計者五千八百有

奇，委員監修，得旨俞允。以丙申年（1776）正月經始，九月竣工。凡重

修正殿前殿各三楹，東配殿十五楹，又增建西配殿及東西廡各三楹。」30 

隨著琉璃廠地區古玩、書鋪的持續興旺，琉璃廠火神廟從最起初的書

市也逐漸被珠寶、玉石、字畫占據，巨額金錢的流動隨之刺激了周邊梨園、

茶樓、風月場所的繁榮。31以火神廟這一實際場域（Field）為中心，民眾的

宗教慣習（Habitus）和商業資本（Capital）在此交疊，「香火」的繁榮也帶

來了無限的隱憂。32 從琉璃廠到前門大柵欄，走水時有發生，皇室的救火

組織火班及軍隊兼任的滅火組織，根本無力解決民間時有發生的火災。33 火

神信仰的再度流行，也折射出清末火災頻發的城市生活危機，為了避免火

災帶來的財產損失和公共隱患，紳商出資組織水會，民間消防組織應運而

生。1853 年，公義水局成立於煤市街，民間消防組織的迅速傳播招致了吏

部的干涉：「每城以四局為限，不得加至四局以外，除中城設立四局，其東

南西北各立兩局。」34  

                                                        
30 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頁 1007。 
31 插圖《烏龜大鬧火神廟》，載《淺說畫報》，1912 年第 1251 期，頁 2。 
32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理論中強調了「不自知」的過程，他認為習性不是經由

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長期浸潤在一種環境下尤其是家庭環境下的生活心態養成。參

見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33  莫振良詳細考證了清代的城市消防組織，提出清代的消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規

模，皇宮的火班、軍隊、救火兵丁、租界的消防隊、近代的消防警察、民間的救火組

織構成了清代城市組織的模式。詳見莫振良，〈清代城市的消防組織〉。 
34  《光緒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京報全錄》，《申報》，1881 年 8 月 2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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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北京城水局成立時間及地址 

區域分布 水局 時間 地址 

東城 
公議水局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 長巷下二巷南廟 

公義水局 咸豐三年 煤市街、觀音寺兩街公議設 

中城 

治平水局 同治元年十二月 正陽門外東月墻 

同善水局  

舊在大李紗帽胡同火神廟里。同治十三年正

月，遷移至王廣福斜街，其水會佔用房間，

為忠義、牛痘兩局 

崇城水會 咸豐十年 崇文門外花兒市大街火神廟 

南城 

坎濟水會 同治十二年 齊化門外大街馬公庵 

保安水局 道光二十五年 

本街公設太平水局。咸豐三年，添備團防。

同治十年改名為保安。光緒六年，添募練勇，

每夜巡緝。在打磨廠 

同義水局 咸豐三年 
十年，又兼團防，稱團防水會總局。在三里

河橋東 

西城 

普善水局 同治八年二月 新開路 

同仁水局 咸豐十一年 廣安門內牛街口外廣安寺 

同心水局 同治十年十二月 宣武門外菜市口 

資善水局 光緒三年十月 廣安門外大街 

北城 

興善水局 咸豐七年九月 騾馬市大街 

安平水局 咸豐八年 
廠甸，從善水局捐建屋舍，並施種牛痘局。

復練勇每夜巡緝，改為安平公所 

成善水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保安寺街關帝廟內 

（整理自《北京市志稿．民政志》35） 

 

                                                        
35 吳廷燮，《北京市志稿·民政志》，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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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年，清廷頒布《察定商會簡明章程》，商會成為地方上極其重要的

民間組織。這一組織也昭示了地方權力由官紳向商人的逐漸轉移，一系列

由紳商創辦以善堂形式運營的民間組織興起，水會就是其中一類。36《北京

市志稿．民政志》收錄的水會

有 15 處，就有兩處直接設於火

神廟內，其餘均分佈在北京的

各個繁華商圈。除了城市消

防，水會也擔負著團防、巡緝

的職能。清末民初時，水會遍

布京城內外各個商圈，就連八

大胡同的妓院也有自己的水會

名曰「同善」。 

作 為 民 間 自 發 的 消 防 組

織，水會有明確的防火公約，

籌資經費額度以鋪面大小等級

區分，每月按等級繳納會費。

《益聞錄》於 1897 年刊出的一

則關於水會的報導，不僅闡明了善堂與水會的關係，更足見京中水會有嚴

密的組織和出會流程，救火往往由分局報送總局，再由總局集結水會成員

實行撲救。37 水會組織內部有非常清楚的職責角色劃分，戴紅袖標揮旗指

揮者稱「文善」，敲鑼報警指揮者則稱「武善」，負責送水救火者稱為「助

善」。水會的成員主要是商鋪的學徒，利用閒暇時間組織訓練，有的水會在

消防之外還承擔起夜巡工作。水會成員有自己的號衣，救火後憑號衣領賞，

                                                        
36  關於水會與水局的稱呼之別，「會」的民間自發性更強，「局」則有官方層面的意味。「水

局」之稱多見於官方文獻，但從組織形式而言，多為紳商出資住持，故本文在行文是

統一為「水會」。關於「水會」和「水局」的思考，感謝徐天基老師的啟發。 
37  〈整頓水會〉，《益聞錄》，1897 年第 1692 期，頁 326。西安水會未見於《北京市志稿·

民政志》，其地址位於內城西四。 

圖 4：北平正陽門外同善水會 

（Keystone View Company，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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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一場小火至少要收三四十兩銀子，災戶往往還會承辦宴席招待水會成

員，這筆不菲的救火支出經常使店鋪元氣大傷。 

在城南眾多水會中，歷史最久、設備最好、實力最強的水會，當屬城

南同仁堂獨資興辦的普善水會。1831 年，樂家第十代傳人年僅 21 歲的樂平

泉成了同仁堂的新東家，熱衷公益事業的樂平泉在同治六年（1867）組織

成立了普善水會。起初，水局並不為官方看好，甚至被責令「每城以四局

為限，不得加至四局以外，除中城設立四局，其東南西北各立兩句」38。清

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紫禁城「貞度門」火災，帝師翁同龢在其日記

中詳細記錄了這場火災的延燒和撲救細節，他用「人力難施，水又短缺」

八個字道盡了北京內城消防的困境。史料記載，近七千人參與了這次救災，

參與救火的水會有 15 個，相傳由於災勢嚴峻，宮中和王府的水車噴水都

達不到太和門的高處，而普善水會從德國購置的水車水柱如龍，很快撲滅

了殿頂的大火。普善水會在這次救災中的出色表現，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讚

賞，次日便諭封同仁堂普善水會的這架水車為「小白龍」。39 官方之後也

對 15 處水會給予了精神和物質上的雙重獎勵：「恩賞一萬兩由戶部給發，

各會紳董聯請以所有。十五處水會原為捍患禦災而設，一切經費由紳鋪董

商捐助，以城遇有災，聞信立往……賜各水會，欽頒字樣，賞用龍旗以城

善舉云。」40 

創辦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的《申報》設有名為《京師火警》的版

面，專欄陳述舊時北京火災的時間、方位、起因及救火過程，從中可窺見

民間水會在城市消防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官方消防的表現寥寥，幾

乎所有的救災都有水會的身影，內外城水會聯合施救的情況時有發生。從

官方對水會的讚賞和受災民眾對水會難以言表的感激之情，方可窺得水會

及其成員在地方享有的社會威望。完善的救火設備、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

                                                        
38 《光緒七年六月二十六京報全錄》，《申報》，1881 年 8 月 2 日，頁 3。 
39 樂崇熙，《清平樂：北京同仁堂創始人樂家軼事》。 
40 〈太和門災後餘聞〉，《申報》，1889 年 2 月 17 日第 2 版，第 568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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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勇敢的水會成員，在水資源極度匱乏的北京卻頻遭刁難： 

 

北京訪談人函云：五月十一日初更時分，崇文門東單牌樓迤北，石

大人胡同外面，某油鹽店陡然火發。南城水會阻隔城垣，不能往救，

袛有內城水會撲救。直至四更後，火始漸熄，延燒比鄰鋪戶計共七

家。十四日夜二更，前門外打磨廠吉隆客店後院，某油紙局又遭失

慎，局多引火之物，加以風物燥烈，遂至燎原。房屋十餘間，某緞

莊阻店後院房屋為棧存貨，同赴一炬。南城水會急即馳往撲救，未

致禍及鄰右。當火勢正熾時，某水會紳董因井水不濟，率領水夫擔

擔，至附近長巷三條胡同浴堂取水。詎堂中人閉門不納，某紳怒其

坐視無情，飭水夫毀其門戶，擔水而去，往返數四，池水幾至取竭。

澡堂自覺理短，不復敢阻，袛含怒而已。41 

 

這則記述說明了如下四點。首先，水會有相應的負責區域，水會之間

經常會協同作業，但由於城墻阻隔和宵禁政策，常使特殊區域難以集結周

圍的水會組織聯合救援。其次，水會通常會事先儲水以備救濟，由於井水

不濟，水會會址常設於水源充沛之處。這就是水會往往與廟井相關，或更

為直接的說，水會與水利資源優渥的火神廟之間關係緊密的根本原因，由

於忌火，水會成員多奉火神爺為行業祖師42，一方面求得地區無災；另一方

面也護佑自己在救火過程中的平安。復次，為保證能迅速撲救確保商鋪財

產，水會多設在繁華的商圈，水會承辦者和組織者多為紳商。最後，井水

常常是城市生活中權力關係最為緊張的地方，稀缺的城市水資源壟斷在部

分人手中，因水而起的衝突時有發生。 

在城南的另一側，建於明隆慶二年（1568）的敕建火德真君廟（俗稱

                                                        
41  〈京師火警〉，《申報》，1897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第 8692 期。 
42  另見趙耀雙，《天津近代民間消防組織——水會》，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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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市火神廟）43 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商圈和火神廟祭祀圈的共棲關

係。《宸垣識略》有載：「火神廟在花儿市，明隆慶二年建，為神木廠悟元

觀下院，有萬曆間右通政通政李琦碑。本朝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有左都御

史崔應階碑。每月逢四日自廟前至西口開市。」花市廟會可謂是彼時老北

京「五大廟會」之一，每月逢四（4、14、24 日）開廟市，老北京有個俗語

名為「逢三土地廟、逢四花市集」。花市火神廟也一度是老北京唯一的春節

廟會，與都灶君廟形成的聯期廟會，是京城百姓購置年貨的首選之地。 

花市火神廟現在所處的這條大街在明朝稱為神木廠大街，那時還沒與

花結上因緣。清朝，原本的下斜街花市逐漸沒落，而以火神廟為核心發展

起來的廟會卻越來越繁華。火神廟周邊雲集的商鋪竟有 300 餘家，這條大

街也因販售絹、紙花而更名為花市大街。44 清時，當地商鋪以火神廟後院

為根據地組織崇城水會，負責轄區的消防工作。從花市火神廟重修後正殿

後房的一塊殘碑可推斷出，此地曾為「崇城水會」的所在地，後改為消防

隊。碑上記錄的是清咸豐年間的一次火災處理過程，以及添置消防設備的

情況。 

清晚期，商會於地方事務公共生活中展現出強大的組織實力和縝密的

執事能力，像火神廟這種極具實際功能性代表的寺廟和商會的關係異常緊

密。這些擁有地方資本的紳商既是寺廟的大功德主、商會或行會的會員，

亦是民間慈善組織水會的會首。精神上的慎火使火神信仰再度流行，實際

生活中的防火努力則使他們組建水會以備不時之需。故此，火神廟、商會、

水會就這樣凝結成地方權力的自治中心，這些中心因擁有神治、水治、資

本而顯得極為重要。 

                                                        
43  花市火神廟於 2003 年 12 月 11 日定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第七批）。原山門的拆

除年代無從考，20 世紀 40 年代，後殿建築焚毀，東、西配殿亦無存。 
44 新中國成立後，商區延續之前售賣綾絹、紙、鮮花的商業傳統，絹花作坊合營成立了

北京絹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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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敕建火德真君廟與水會及商圈位置佈局 

以內城的敕建火德真君廟為例，火神廟所處的地安門外大街，因在元

代緊鄰海子碼頭，是市商賈雲集之地。清人震鈞所撰《天咫偶聞》：「地安

門外大街最為駢闐，北至鼓樓，凡二里餘，每日中為市，攘往熙來，無物

不有。」地安門外大街自古以來就是一條極其繁華的商業街，至今老北京

人口中仍有「東四、西單、鼓樓前」的俗語一表其盛況。地安門外大街也

有自己的水會組織，即同濟水會和安慶水會。同濟水會當時的會首是通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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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綢緞莊）、乾泰隆（綢布莊）45、聚盛德（干果海味）幾大殷實商家；

安慶水會則設在火神廟身後的煙袋斜街的廣福觀中，這條興於在清末至二

三十年代的狹長街道，因經營煙具、古玩、書畫、裱畫、文具而被俗稱為

小琉璃廠。 

表 2：火神廟祭祀圈、商圈、水會關係分佈 

城市 

佈局 

始建 

年代 
火神廟 商圈 水會 水道 

內 

唐 敕建火德真君廟 

（後門橋火神廟） 地安門大街 

（現什剎海商圈） 

同濟水會 

安慶水會 

積 水 潭 / 通

惠河 

明 板橋火神廟 湧福河 

明 
火神廟 

（今呂祖宮） 
金寳街商圈 

  

外 

明 敕建琉璃廠火神廟 
琉璃廠大柵欄 普善水會 

同義水會 

義善水會 

公議水會 

 
清 琉璃廠小沙土園火神廟 

明 鮮魚口火神廟 
前門商圈 

鮮魚市場 

古高粱河 

舊河道 

明 

敕建火德真君廟 

（花市火神廟） 花市商圈 

清時為水會，

名不詳 

後為消防隊 

 

清 西郊火神廟  海晏水會 萬泉河 

 

                                                        
45 地安門外大街曾有乾泰隆和通興長兩處綢布店，乾泰隆有五間門面。當年店裡的照片、

包裝都有蒙藏文字，甚至店員都會講蒙語和藏語，訪談對象：李泓基，訪談時間：2016

年 4 月 19 日；訪談地點：北京舊鼓樓大街。筆者在伊去疾所撰《鼓樓前的燈節》一文

中亦找到佐證，文中寫到這兩處綢布店都有蒙藏王公後台，其中乾泰隆歷史較久，而

後起的通興長則生意的興隆程度與乾泰隆不相上下。詳見伊去疾，〈鼓樓前的燈節〉，《北

京晚報》，2005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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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北京城內官辦的消防機構成立隸屬京師警察局，名為「消防

科」。消防科將全城分為 6 個消防區域，分社定額 100 人，自此民間水會逐

漸沒落。時至今日，商圈與祭祀圈的緊密聯繫依然承襲著晚清的遺風，就

當前的團體參與性而言，北京的浙江商會和泛什刹海商會46的幾位會首都是

虔誠的道教信徒，除了以集體形式的求財禳災，也有出於私人需求做禳解、

改運、安太歲等私人儀式。 

（二）水井：舊時帝都的生命權力 

在城市生活中，水可謂是一切可能性賴以維繫的命脈。在周邊水資源

並不充裕的北京，皇室的生活用水由永定河和西山泉水供給，而對百萬平

民而言，取水仍是一件令人苦惱的日常瑣事。董曉萍據此認為積水潭是國

家水治的權力與財富，水井則是寺廟神治的權力與財富。47 明清時期的北

京城市用水甚為緊張，北京城内居民對井水的依賴性極大，一千多口井要

擔負百萬人口的用水需求，飲水問題是社會關係中最為緊張的部分。 

研究帝國晚期北京城水井分佈與性質的主要文獻有二。一為《乾隆京

師全圖》（1750），該圖可辨水井（不含紫禁城）共計 795 口，井內城有 585

口，外城 210 口。鄧奕、毛其智對該圖中水井進行量化分析研究，內城每

口水井可支撐 2 個佐領，平均每 2.4 條胡同設有一口水井。48 以該記載為依

據來看，所屬寺廟的廟井就佔據內城非街巷井的 17.6%。二為《京師坊巷志

稿》，該書記載當時北京街巷內有飲用水 1228 眼。 

                                                        
46 泛什剎海商圈包括什剎海地區（由前海、後海和西海組成）、五道營商業街、南鑼鼓巷

旅遊街、簋街餐飲一條街及護國寺小吃街。據 2015 年數據，泛什剎海商圈中小企業共

計約 5000 戶，年交易量近 400 億，作為 AAAA 旅遊景區年流量 4000 萬人次以上。 
47  董曉萍根據明清史料考察北京城市用水民俗，她認為積水潭的使用是有封建等級的，

水井的使用是城市集體的；積水潭的分配是有國家依附性的，水井的分配是有城市生

活秩序的；積水潭的共享是以皇苑、城防和公田灌溉為主的，水井的共享是以甜、苦

水井的水質區分為主的。詳見董曉萍，〈北京城市社會的民間水治〉，頁 65-73。 
48  鄧奕、毛其智，〈北京舊城區形態構成的量化分析──對〈乾隆京城全圖〉的解讀〉，

頁 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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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乾隆京師全圖》內外城水井數量統計49 

 街巷井 
非街巷井 

合計 
王府 衙署軍營倉庫 寺廟 院落 合計 

內城 

皇城 59 ─ 13 4 16 33 92 

內城 278 15 67 40 94 216 493 

合計 337 
15 80 44 

110 249 585 
139 

外城  164 ─ 1 24 21 46 210 

合計  501 
15 81 68 

131 295 795 
164 

 

在舊時的北京，水資源因稀缺而極其珍貴，水質差又稱為其另一個特

點。水井可分為苦、甜兩種，苦水只能用做洗菜、澆花、潑街等清潔之用，

唯甜水才是真正的生活用水。攝政王多爾袞曾以「京師水苦，人多疾病」

為由，「欲于京東神木廠創建新城移居」。50 北京內城的居民靠為數不多的

幾口「甜水井」過活，明人郎瑛曾在《七修類稿》中記述了一則「奇談」，

足見舊時民眾對一口甜水井的渴望： 

 

蘇州衚衕有苦井，弘治間正月朔日晨，有術士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

而來，向井詋詛而下之，此井遂變為甜水。井在蘇州衚衕內麻線衚

衕三元菴前，居民至今資以汲飲。51 查浦詩鈔雜咏詩：枘鑿流傳事

                                                        
49  轉引自陳可石、姜雨奇，〈基於〈乾隆京城全圖〉的清北京內城水井時空演變研究〉。 
50  《清世祖實錄》，卷 44，順治六年五月癸亥條。 
51  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頁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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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侔，誰分涇渭定千秋。移將苦水成甜水，換作蘇州是薊州。52 

 

依據井權的性質，可將北京內城水井分為官井、商井、義井（廟井）

三種形態。史料記載的中央官屬水井大多處在權力機構附近，這些地方多

位於紫禁城城門與城市水道之間。負責供給百姓日常用水的官井早先壟斷

在清軍兵營中的火伕手中，後來火伕向清政府承包了水井，遍佈於北京的

大小「水窩子」從官方轉為私有，擁有水井的家庭就雇人給附近各家送水，

以此為業謀生。53 這些職業送水人在北京的土話中被稱為「水塞兒」，送水

人推著雙輪水車走街串巷為鄰里送水，價錢約莫 2 分錢一桶。54「水塞兒」

多為山東籍人士，「山東人若無生意，除是京師井盡乾」的俗語家喻戶曉。

這些「水塞兒」有的憑藉一口水井在北京安身立命直至終老，有的則帶著

積蓄回到山東後再將水井倒賣於同鄉，久而久之，山東籍人士便壟斷了京

城內的城市用水，老一輩將佔據「水權」的這類人稱之為「水霸」。 

內城還有一類多位處寺廟的義井，義井多為僧道出資修鑿，在前期開

鑿、後期管理取用兩方面都充分表現出寺廟自治權力的水井，義井可謂是

在官井和商井權力爭鬥和資本流動之間的公平符號。《京師坊巷志稿》考察

了明清兩代北京的坊巷胡同，值得注意的是廟和井的關係，書中記載了一

千二百多口水井和一千多座寺廟，朱一新在很多寺廟後列出了隸屬於該寺

廟的水井，依靠僧道出資開鑿的井被稱之為「義井」或「廟井」。這些水井

有的被歸為「廟前一井」，有的則被納入坊巷的公共空間。何岩巍提出寺廟

                                                        
52  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卷上，頁 97。 
53  邱仲麟詳細梳理了北京內城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的情況以及北京送水夫產權轉讓的

情況，他提出山東火伕因跟隨八旗入關而取得把持水井的特權，可視為政權轉換所衍

生的一種經濟秩序重組。詳見邱仲麟〈水窩子──北京的供水業者與民生用水

（1368-1937）〉，頁 203-253。 
54  陶孟和詳細解讀了舊時北平的用水之貴，水夫有具體的區域劃分，每日或間日送水於

住戶，按量收取水費，普通兩口之家，每月納水費一毛五分，約可用水 420 公升。詳

見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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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井的相依也有另外一層社會功能，即以超越性的神靈來震懾取水時不

可避免的衝突與矛盾。55 在北京城內擁有水井的寺廟中，多田貞一曾提出

「井旁廟必為龍王，北京賣水者多信奉龍王」56 的觀點，與龍王廟可以脫離

實際水域以信仰存在的狀態不同，火神廟在地理位置上因同時佔盡水渠、

水道、水井，故而有更為強大的水治資本，加之火神信仰承襲的神治權威，

火與水兩者之間既恐懼又需要的曖昧關係，使火神廟在北京城的信仰生活

中顯得尤其特殊。 

位於國子監街上的明代火神廟57的管理權就直接掌握在商會會首慶豐

泰手中，而這座在檔案中被稱之為 1079 號的火神廟，則最直接說明了本文

地方權力自治中心的觀點：「這座公建於清朝的火神廟西臨萬泉河，寺內有

水井一座，海晏水會在此辦公並存儲救火器具，該寺由海甸合鎮紳商管理，

亦是北平總商會海甸鎮分事務所所在地。」58 

1908 年，袁世凱推薦周學熙承辦京師自來水事務。經過 22 個月的管道

施工後，京師自來水廠於 1910 年率先在東城試運營，從水管裡流出的「洋

胰子水」開啟了北京城內用水的新篇章，水井和水窩子也隨之成為歷史。 

結論：存活在口述與傳說中的北京城 

舊時北京城的火神廟多出於「鎮火」的實際功能建於民居聚集區、木

材儲存區、火藥堆積區、書坊或商業中心。火神崇拜有相當明確的功能性

意義，火神爺既是具有實際儀式祭祀的神明，亦是各地民眾共享的傳說主

角。官方祭祀層面的火正、上古神話中的赤精子、道教信仰裡的火德真君，

                                                        
55  何岩巍，〈北京東城區寺廟社會功能略論〉，頁 308-317。 
56 多田貞一，張紫晨譯，《北京地名志．寺廟》。 
57  國子監路南原有兩座祠廟，東為灶君廟（國子監街 40 號），西為火神廟（國子監街 78

號）。火神廟現存山門、大殿、正殿及東西配殿，未整修不對外開放。 
58  該火神廟舊址不存，現為大明眼鏡店。門口立有兩座殘碑，無碑座，乾隆四十九年立，

檔案內容詳見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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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空背景的「火神概念」交疊出現在對火神的想象中。萬建中在《民

間文學引論》中談及傳說的社會功能有兩個要點：一是「一個族群的公共

記憶」，二是「口傳記憶中的族群認同」。59 這種記憶圍繞著可感的實體，

即火神廟而不斷生息繁衍，顯然有不斷疊加、甚至臆造的情形，就火神是

誰這個問題上，被訪者數次也出現矛盾的說辭，似乎這個問題本身並不重

要。 

就北京城而言，從元至清，「胡同」在史籍上的寫法有：衖通、火弄、

火疃、火巷、火衖、胡洞等，據考北京至少有 8 條胡同曾以「火神廟」命

名。在「胡同」眾說紛紜的詞源解釋中，蒙古語、突厥語、滿語的 huto（水

井）的變音成為一種較為普遍的認識；而和火有關的解釋都意在指示都市

規劃時，出於防火的實際考量。60 

表 4：以火神廟命名的胡同 

城區 地區 現用名 胡同 

西城 阜成門地區 安平胡同 位於白塔寺東側，原名火神廟胡同。 

東城 

景山地區 煥新胡同 

清時因此地有一火神廟，稱東板橋火神廟，民國沿

稱。1949 年後，稱火神廟胡同。1965 年，全市整頓

地名時改稱煥新胡同，意在告別陳腐煥然一新。 

建國門地區 春雨胡同 

春雨胡同形成於明代。清朝宣統時稱火神廟，因胡

同內有一火神廟而得名，民國沿稱。1949 年後，稱

火神廟胡同。1965 年，全市整頓地名時改稱春雨胡

同。1997~2006 年胡同被二次拆遷，終於消失了。 

朝陽門地區 前芳嘉園 

起初火神廟所在地為小方家園，北面的那條叫斗母

宮，再後來芳嘉園在城市地名的規劃中，加上了「胡

同」二字，火神廟就此改名為前芳嘉園胡同，斗母

                                                        
59  詳見萬建中，《民間文學引論》，頁 187-191。 
60  元建都時曾對北京的街巷寬窄有明確的定制，詳見《析津志》有載：「街制自南以至於

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

二十九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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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叫後芳嘉園胡同。在前後兩條胡同之間，還有地

藏庵和凈業寺。 

崇文 崇文門地區 幸福大街 
原稱火神廟大街。崇文區公安局防火監督處辦公樓

即是在火神廟舊址上建設起來的。 

宣武 

大柵欄地區 清風夾道 

位於大柵欄西口，清代稱火神廟夾道，因巷內有一

座火神廟，亦名「三聖庵」，街以廟名。1965 年，因

其南鄰青風巷，改稱清風夾道。火神廟現已破敗。

解放前這裡是娼寮妓院集中地之一，現巷內均為居

民住宅。 

琉璃廠地區 
西太平巷 原稱琉璃廠東街火神廟西夾道。 

東太平巷 原稱琉璃廠東街火神廟東夾道。 

 

新中國成立後，舊時現存並作為政府行政機構存在的僅有花市火神廟

（東城區圖書館外借處）、地安門外敕建火德真君廟（解放軍化學院招待所）

61、崇文門火神廟（崇文區消防中隊）三處，其餘都只剩下一個殘破的廟門

或一兩座殘碑。隨著北京中軸線申遺保護工作的開展，敕建火神廟又在政

府行政的規劃中恢復了「敕建」的尊榮。 

通過對火神廟的梳理，我們不僅要問道教信仰在晚清北京信仰生活中

究竟處於什麼地位，這些宗教場所如何嵌入都市生活，又在何種程度上影

響著一座城市的精神風貌。當筆者對火神廟周圍的老人進行訪談的時候，

藉著對於家中長輩的記憶，碎片地敘述火神廟和這座城市的聯繫，對它的

歷史記憶也出現了明顯的斷層。「這有什麼好看的，什麼也沒有了」幾乎成

為當地老人對火神廟現狀的唯一反饋。 

                                                        
61 民國後期，火神廟香火逐漸衰微，報國無門的愛國人士曾以火神廟為據點成立四民武

術社進行團練。新中國成立後，道士陸續還俗，敕建火德真君廟成為解放軍防化學院

招待所，有 43 餘戶人家居於廟中。1984 年 5 月 24 日，火神廟被定為北京市文物保護

單位。藉著恢復北京城市中軸線的城市行政規劃，火神廟於 2002 年開始騰退，經歷六

年才修復完工。2010 年 12 月 12 日，已中斷香火 70 餘年的火神廟舉行開光大典後正

式對外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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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28 年北平第一次登記的火神廟情況來看，大部分火神廟都「以資

燒香生活」為由，存在房屋出租的情況。62 地安門外火神廟亦是四民武術

社的社址63，創社社長為河北形意拳流派劉奇蘭的弟子耿繼善。1900 年，

耿繼善以火神廟為址，傳授形意拳和八卦拳，與四民武術社往來密切的除

了京城時下的武術名流，還有京城鏢局鏢師。隨著漕運水道的發展，地安

門大街商業極大繁榮，為了押運貨物，走鏢自然成為商業鏈條中的一環。

為了求得押運平安，每逢出鏢，鏢師都會在火神廟上香求得火神爺庇佑。64

然而這些穿梭於市井的「江湖人」卻因鮮有文字記載，成為被城市遺忘的

歷史。商行、鏢局、水會以火神廟為中心結成了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來

到火神廟的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精神訴求，但這並不足以表示信仰生活在舊

時的北京佔據多麼重要的地位，廟會、市集、遊藝似乎更能激發北京人的

生活激情。 

對「火」的怖畏和對「水」的渴求，既是帝國晚期城市生活的兩條隱

線，亦是宗教生活中偶爾交織的兩種邏輯。正如韓書瑞認為的那樣：「無論

是佛教還是道教都無法控制北京的宗教生活，北京的神職人員的不同信仰

對當地的居民影響並不是很大。」65 跳出所謂的「鎮火」，在陰陽風水為主

導的宗教話語之餘，以「救火」為功能核心的實用性價值，似乎為我們揭

開了明清以來北京城市生活的一角：災難的焦慮、生計的奔波，還有許許

多多辛酸又浪漫的日常。 

 

（本文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收稿，2017 年 2 月 10 日通過刊登） 

                                                        
62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 
63 據戲劇家翁偶虹回憶，火神廟住持田子久少年時代就通文習武（田子久於 1911 年拜火

神廟住持董功林為師，在地安門外火德真君廟出家）或許與四民武術社在火神廟內的

活動有關。關於火神廟住持田子久，參見常人春口述、陶金輯，〈北京火神廟住持田存

緒與民國北京道教軼聞〉，頁 41-43；張雪松，〈北京火神廟住持田子久（存續）小考〉。 
64 訪談對象：李泓基，訪談時間：2016 年 4 月 19 日。訪談地點：北京舊鼓樓大街。 
65 韓書瑞（Susan Naquin），《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1400-1900）》，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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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928 年北平市寺廟登記中的火神廟66 

1 火神廟坐落南郊第二分署八里河村十一號，建於明萬曆年，道光年重修，

屬私建。本廟面積四畝二厘三毫，房屋四間。廟內法物有木質火神一尊，

鐵磬一口，另有水井一眼。 

（檔號 J181─15─1） 
 

2 火神廟坐落外五區三門閣一號，建立年代失考，屬私建。本廟面積六厘

餘，房屋一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住持自行管理，供奉佛像。廟內法物有

火神一位，站童兩位，鐵香爐蠟扡三件。 

（檔號 J181─15─1） 
 

3 火神廟坐落外二區安瀾營頭條四、五、六號，建立年代失考，屬私建。

本廟面積東面十二丈九尺七寸，南面十四丈九尺八寸，西面十三丈七尺六

寸，北面十四丈四尺，房屋四十五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行管理，香。

廟內法物有銅像兩尊，木像兩尊，泥像二十七尊，鐵鐘一口，鐵磬一口，

木五供三堂，小鐵磬一口，大鼓一面。 

（檔號 J181─15─1） 
 

4 火神廟坐落外一區巾帽胡同二十六號，建於明萬曆年，屬募建。本廟面

積一畝，房屋二十一間半。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行管理，除供佛外，餘房

出租。廟內法物有前殿泥質火神像兩尊，泥質關聖像三尊，站童泥像六尊，

後殿泥質娘娘像三尊，馬童泥像一尊，泥馬一匹，木長方桌三張，錫質五

供十二件，小銅磬一口，大鐵鐘一口，小鐵磬一口，鐵香爐一個，另有石

                                                        
66  附錄整理自《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其序中有載：「對北京而言，1928 年的寺廟登記，

極有可能是北京建市後的第一次寺廟登記。寺廟排列大體按檔案卷號順序，參照不動

產及法物兩種登記，用文字敘述式公佈，內容包括廟名、坐落地點、建立年代、廟產

情況、管理狀況、法物情形等。每個寺廟前面編號為編輯所加，文尾標明檔號出處。

文內法物狀況中的名數使用不統一，係尊重原登記材料所致。」詳見北京市檔案館編，

《北京寺廟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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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兩座。 

（檔號 J181─15─1） 
 

5 火神廟坐落外三區板廠二號，建於明嘉靖二年四月，屬私建。本廟面積

東西二十九丈，南北十二丈五尺，房屋六十六間；附屬土地十九畝，房屋

十五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行管理。廟內法物有銅像兩尊，泥像八尊，

大鐵鐘一個，小鐵鐘一個，鐵磬一個，錫五供一份，木魚一個，大銅磬一

個，鐵鼎一個，經四部，另有井一眼，樹四十株。 

（檔號 J181─15─1） 
 

6 火神廟坐落外一區北蘆草園二號，建于清雍正年，光緒二十六年重修，

屬私建。本廟面積南北四丈五尺，東西四丈五尺，房屋二十五間。管理及

使用狀況為住持自管。廟內法物有關帝一尊，火神一尊，站童十七位，鐵

鐘一口，鐵磬一口，鐵供器三堂，木五供一堂，另有樹兩株，石碑兩座。 

（檔號 J181─15─1） 
 

7 火神廟坐落外三區中頭條五十九號，建立年代失考，道光十一年三月重

修，屬私建。本廟面積東西八丈四尺，南北十一丈四尺，房屋二十三間。

管理及使用狀況為住房出租。廟內法物有佛像十一尊，鐵鐘一口，鐵磬兩

口，小鐵鐘一口，洋鐵蠟扡四隻，磁香爐二個，金剛經、觀音經、樂師經

三部，另有椿樹一株。 

（檔號 J181─15─1） 
 

8 火神廟坐落西郊一分署阜成門外關廂一百二十四號，建立年代失考，乾

隆二十九年重修，屬私建。本廟面積約二畝餘，房屋十二間，廟外房殿十

八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廟內供佛自住，廟外房出租。廟內法物有泥像二

十一尊，鐵磬一口，鐵鐘一口，皮鼓一個，鐵鼎一座，另有石碑五座。 

（檔號 J181─15─1） 
 

684 火神廟坐落外三區花兒市大街三十二號，建于明隆慶二年，屬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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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廟面積南北二十丈零三尺，東西六丈九尺三寸，共房殿二十七間。管理

及使用狀況為除供佛殿及自住用外酌量出租。廟內法物有泥像十五尊，鐵

鼎一個，鐵五供十五件，鐵磬三個，鐵香爐三個，另有石碑四座，樹兩株，

山門外木柵欄一段，旗杆一根，石座木制牌坊一座，後院罩棚一座。 

（檔號 J181─15─375） 
 

685 火神廟坐落內三區東四頭條十七號，建於清嘉慶年，屬私建。本廟面

積南北十一丈六尺五寸，東西南面六丈三尺三寸，東西北面九丈八尺三寸，

佛殿六間，房三十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本廟除供佛及道士住房外，餘房

出租，以資燒香生活。廟內法物有泥像十二尊，鐵磬兩口，銅香爐一個，

另有槐樹兩棵，石碑三座。 

（檔號 J181─15─375） 
 

686 敕建火神廟坐落內五區地安門大街一百九十二號，建於唐貞觀六年，

屬私建。本廟面積廟內東西面均二十四丈九尺四寸，南面十一丈二尺，北

面八丈一尺九寸，廟外東西面均三丈二尺，南北面均五丈八尺，殿宇共八

十二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除供佛殿及自住用外，酌量出租。廟內法物有

神像一百零五尊，大銅鐘三口，鐵鐘一口，鐵磬三口，鐵鼎一座，大鼓兩

面，木魚兩個，供桌十七張，大銅五供一堂，磁五供一堂，沙胎香爐蠟扡

一堂，戳燈四支，玉皇經四部，另有石碑一座。（檔號 J181─15─375） 
 

687 敕賜火神廟坐落內六區景山後大街十八號，建於明萬曆年間，民國六

年重修，屬私建。本廟面積南北長十四丈一尺，東西寬六丈六尺，不足一

畝四分地，房屋共十四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出租。廟內法物有火神靈官

關老爺。 

（檔號 J181─15─375） 
 

688 火神廟坐落外三區大石橋二十五號，建於明正德七年。本廟面積南北

十四丈，東西八丈五尺，房屋二十四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本廟住持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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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並出租。廟內法物有泥像五尊，鐵磬三口，鐵爐一個，功課經兩部，

另有石碑一座。 

（檔號 J181─15─375） 
 

836 關帝火神廟坐落內三區東門倉三十七號，建於清道光年，屬私建。本

廟面積東西十七丈，南北十丈，殿房三十五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除供佛

外，餘房自住或出租。廟內法物有泥像十位，鐵鼎一個，鐵磬一口，鐵鐘

一口，另有石碑兩座，槐樹四棵。 

（檔號 J181─15─480） 
 

866 火神廟坐落阜成門內內四區火神廟十五號，系早年所建，屬私建。本

廟面積約一畝，房屋大小十間，破爛不堪。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因與蘇蘿蔔

胡同原有民產相連，故一併出租，得租金，以便生活。廟內法物有泥火神

一座，另有石碑一座。 

（檔號 J181─15─506） 
 

867 火神廟坐落外一區崇文門外大街六十九號，建於明萬曆年，私建。本

廟面積東西約十七丈，南北五丈，房殿二十九間，罩棚二座。管理及使用

狀況為自管，燒香供佛，餘房出租。廟內法物有泥像三尊，鐵香爐三個，

鐵燭扡三對，鐵花瓶三對，鐵鼎、鐵鐘、鐵磬各一個，木匾大小十三塊，

供桌四張，木香爐一個，木燭扡一對，木佛龕一個，木龕三個，鑾駕一份，

另有石碑兩座，木牌樓一個，水井一眼，榆樹、楸樹各一株。 

（檔號 J181─15─506） 
 

868 火神廟坐落東郊一分署太平莊三十一號，建於清嘉慶年，合村公建。

本廟面積一畝餘，瓦房九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在內設合村辦公處。廟內

法物有神佛像十八尊。 

（檔號 J181─15─506） 
 

869 火神廟坐落內一區火神廟胡同十二號，建於光緒二十九年，私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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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面積東西六丈五尺五寸，南北四丈六尺九寸，前院正殿三間，後院北房

五間，南房三間；附屬灰房三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本家燒香。廟內法物

有木火神像一尊，木菩薩一尊，鐵磬、鐵鐘、鐵爐各一個，另有旗杆一根。

（檔號 J181─15─506） 
 

1079 火神廟坐落西郊四分署海甸街西柵欄外三號，建於清乾隆年，屬公

建。本廟面積東西八丈五尺，南北四丈五尺，房屋十七間，抅連搭六間，

廊子十八間，戲台一座。管理及使用狀況為由海甸合鎮紳商管理，作為本

鎮海晏水會辦公及存儲救火器具處所並分設北平總商會海甸鎮分事務所。

廟內法物有佛像六尊，站童八個，小神像二十七位，掛鐘一口，鐵磬一口，

鐵鼎爐一個，供桌三張，另有水井一眼。 

（檔號 J181─15─577） 
 

1080 火神廟坐落外二區糧食店四十四號，建於明，屬本街鋪戶公建。本廟

面積東西七丈六尺，南北二丈二尺四寸，房屋九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由

本街公共管理使用之。廟內法物有泥像九尊，馬一匹，鐵燭扡四份，錫香

爐四個，鐵鐘一個，鐵磬一個，錫花瓶兩對，木蠟扡一對，木制金瓜鉞斧

鑾駕一份，共十八件，另有石碑四座。 

（檔號 J181─15─577） 
 

1081 火神廟坐落內三區國子監三十三號，建于清嘉慶七年，屬私建。本廟

面積一畝七分五厘八毫五絲二忽，房屋二十七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各商

會推慶豐泰為會首，公共保管每年春秋兩季由各商戶集會兩次以便聯絡感

情。廟內法物有神像三十尊，供桌七張，木供器六堂，鐵香爐一個，蠟扡

兩個，花瓶兩個，鐵爐鼎一個，鐵磬兩個，鐵大鐘一個。 

（檔號 J181─1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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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936 年第一次寺廟登記中的火神廟
67 

總 41 火神廟坐落外一區巾帽胡同二十六號，建于明萬曆年，屬募建。不動

產土地一畝餘，佛殿三間，群房十八間半。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行管理，

佛殿群房除供佛外餘皆出租。廟內法物有鐵香爐一個，鐵鐘、鐵磬、銅磬

各一口，錫供器大小十二件，泥像十六尊。 

（檔號 J2─8─167） 
 

總 250 火神廟（僧廟）坐落外三區中頭條胡同五十九號，建于道光十一年

三月初十日，寶明重建，屬募建。不動產土地八分九厘五，大殿配房計二

十三間。廟內法物有木質佛像五尊，泥質佛像一尊，泥質帥神四尊，泥馬

一匹，馬童一尊，洋鐵五供兩堂，燭扡兩對，磁香爐兩口，鐵磬兩口，鐵

鐘兩口，佛經散碎十餘本。 

（檔號 J2─8─110） 
 

總 312 火神廟（僧廟）坐落外一區北蘆草園二號，建于清雍正年，屬私建。

不動產土地三分三厘八，房屋二十二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自管。廟內法

物有佛像二十一尊，鐵鐘一口，鐵磬三口，鐵供器三堂，木五供一堂，禮

                                                        
67  附錄整理自《北京寺廟歷史資料》。1936 年 1 月 4 日，內政部公布了《寺廟登記規則》，

《規則》第二條規定，寺廟登記分總登記及變動登記兩種，總登記每十年舉行一次，變

動登記每年舉行一次。1936 年 1 月 21 日北平市政府以甲字第 211 號訓令社會局，轉

飭內政部咨，明確該規則公布後，各省市無論是否舉辦 1928 年寺廟登記，均應將轄境

內所有寺廟壹律從新登記，並規定 1937 年 6 月底以前完成之總登記，為第一次寺廟總

登記。此次總登記有「寺廟概況登記表」、「寺廟財產登記表」、「寺廟人口登記表」及

「寺廟法物登記表」四種。現將本館所存四種登記表加以整理，以「概況登記表」為主，

參照其它三種登記表，以文字敘述形式公布，內容包括廟名、坐落地點、建立年代、

公建或私建、廟產狀況、管理及使用狀況以及廟內法物狀況等。此次登記寺廟共 1037

個。原登記表編號分為總、緒、經、緯、綸五類。原規定限於 1936 年 6 月底以前完成

登記，因種種原因，此次登記延續不斷，本書的材料截至 1937 年底。原登記編號有缺

號、重號，均保持原樣未進一步考訂。每件文尾均標明檔號出處。文內法物狀況中的

名數使用不統一，係尊重原登記材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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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三件，另有石碑三座，樹兩株。 

（檔號 J2─8─1156） 
 

總 408 火神廟（僧廟）坐落外五區窯台二十二號，建于咸豐六年，屬私建。

不動產土地四畝三分，房屋五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供佛。廟內法物有泥

像四十一尊，鐵香爐燭扡三件，鐵鐘一口，鐵磬兩口，供桌一張，另有槐

樹兩棵。 

（檔號 J2─8─1155） 
 

總 413 火神廟坐落西郊阜成門外大街一百二十四號，乾隆二十九年重修，

民國二十四年又重修，屬私建。不動產土地約三畝，房屋三十三間。管理

及使用狀況為供佛焚修，余房分租。廟內法物有鐵鐘一口，鼓一面，磬一

口，鐵鼎一座，香爐五件，蠟扡五件，花瓶五件，佛像二十六尊，供桌五

張，另有旗杆一支，石碑四座。 

（檔號 J2─8─422） 
 

總 459 火神廟（僧廟）坐落廣渠門內外三區板廠，建於明嘉靖年，屬私建。

不動產房基地六畝半，房屋六十間；附屬房基地一畝，房屋八間。管理及

使用狀況為供佛自住停靈。廟內法物有佛神像九尊，禮器十一件，樂器五

件，法器四件，經典兩卷，另有楊、椿、柏、槐樹三十六株。 

（檔號 J2─8─421） 
 

緒 31 關帝火神廟（尼僧廟）坐落內三區東直門內東門倉關帝火神廟三十七

號，建立年代失考，屬募建。不動產土地約三畝，房屋三十五間。管理及

使用狀況為除供佛及住居，余房出租。廟內法物有佛偶像五尊，神偶像六

尊，禮器十四件，法器一件，經典一部，另有石碑兩座，槐樹三棵。 

（檔號 J2─8─1270） 
 

經 17 火神廟（道廟）坐落內五區地安門大街一九二號，唐貞觀六年建，清

乾隆年重修，屬公建。不動產土地五畝，塔院墳地五十二畝，房屋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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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供神外自住出租。廟內法物有神像一○五位，畫像

三軸，禮器二十二件，法器八件，經四部，神龕六座，供桌十五張，另有

小石碑一座，槐樹四棵，旗杆兩座，燈杆一座，井一口，牌坊兩座。 

（檔號 J2─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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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火神廟碑刻輯錄68 

1. 清火神廟碑 

額題「因果不昧」胡光撰，嘉慶七年十一月立。碑陰額「萬古垂芳」。題名

在內三區火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2 卷第 6 期，頁 12） 
 

2. 清重修火神廟碑記 

額題「萬古流芳」李文瀚撰，嘉慶九年八月立。碑陰額「重修碑記」。題名

在內三區火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2 卷第 6 期，頁 12） 
 

3. 清關帝火神廟碑 

額題「萬古流芳」道光十三年十月立。在內三區關帝火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2 卷第 6 期，頁 13） 
 

4. 清重修火神廟碑記 

額題「萬古流芳」道光十七年五月。碑陰額「萬古流芳」。題名在內三區火

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2 卷第 6 期，頁 13） 
 

5. 清重修火神廟寺碑 

額題「萬古流芳」尤珍撰。康熙三十年四月立。陰碑題名在內四區火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3 卷第 1 期，頁 10） 
 

6. 清西城火神廟碑 

額題「帝道遐昌」王永譽撰。康熙三十四年六月立石。碑陰額「萬古流芳」。

題名在內二區火神廟。 

                                                        
68  整理自《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 



華人宗教研究 第十四期 

-182-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3 卷第 6 期，頁 3） 
 

7. 清火神廟題名碑 

一面額題「皇圖永固」一面額題「三聖錘恩」字多半慢減，只有少數題名

可，存「大清康」三字及「本寺住持僧照禪修」數字，應內二。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3 卷第 6 期，頁 4） 
 

8. 清重華宮修火神廟碑 

額題「萬古流芳」。碑陰題名光緒三十三年四月立。在內六區火神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3 卷第 6 期，頁 8） 
 

9. 明火神廟鐵磬欸識 

天啓七年造，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1 期，頁 7） 
 

10. 清重修火神廟碑 

額正書「重修碑記」梁淳撰，任自詔書，乾隆二十九年六月。碑陰題名，

額正書「萬古流芳」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1 期，頁 9） 
 

11. 清火神廟重修旗杆記 

石嵌壁上，強思誠書，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在西郊阜外關廟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2） 
 

12. 清重修阜成門外中關火神廟碑記 

額正書「萬古流芳」，李慶譚撰，王清溪書，道光二十八年六月。碑陰額正

書「永垂芳名」，文與陽同，殊不可解，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3） 
 

13. 清火神廟鐵鐘欸識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造，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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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3） 
 

14. 清阜成門外關鄉火神廟碑文 

額正書「萬善同歸」，景興敬撰，咸豐十年四月，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

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4） 
 

15. 清火神廟鐵鼎欸識 

咸豐十年六月造，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4） 
 

16. 清重修阜成門外中關火神廟碑記 

額正書「萬古流芳」，光緒十四年六月，在西郊阜外關廂火德真君廟。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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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鼓樓大街上的火神廟「離德昭明」牌樓（攝影師不詳，攝於 1901 年） 

 

附圖 2：安定門外的水窩子（日本攝影師小川一真，攝於 19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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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水塞兒（Lockhart William, 攝於 1811-1896 年） 

 

 

   （本文於 2017 年 8 月 16 日收稿，2018 年 3 月 14 日通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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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es of “Water and Fire” in Late Imperial Beijing: 
A Study of the Fire God Temple (Huoshen miao 火神廟)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ater Association (Shuihui
水會)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Period China 

 

Sun Mei-z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rough the two themes of “fire” and “water,” the 

aspects of belief pertaining to the Fire God Temple in Beijing by exam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folk legends, and oral reports. It discusses the power of Fire 

God beliefs and the Fire God Temple in Beijing on urban construction at the level of 
Confucian sacrifices and Five Phases (wuxing 五行) and Fengshui 風水 systems.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nature of shrines and temples in the context of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s, as well as the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of fire patrols within 

commercial guilds and marketplace life.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busines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hape of urban life in Beijing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kerosene, fire disasters happened occasionally. Cautious awareness of fires 

spurred burgeoning Fire God beliefs. Moreover, these conscious efforts also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mobilized by gentry and merchants, of a fire prevention 
organization among the people--the Water Association (Shuihui 水會). Fire God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Water Association became linked together 

because of commercial prosperity. The Fire God Temple represented the heart of the 

deity’s sphere of influence, while the Water Association and the Water Nest (Shui 
wozi 水窩子) represented the heart of water's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chamber of 

                                                        
*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itor,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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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 and guilds represented the center of capital. When the power of all three 

came together, they served 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enter of local authority and 

self-governance in old Beijing, one that played an exceedingly significant role. 
 

Keywords: Fire God Temple, Organization of the Water Association, Commerce 
Guilds 


